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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4          证券简称：海默科技        公告编号：2012—023 

 

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目前，兰州城临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城临钻采”）

所占用的使用面积 19945.2 平方米土地已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

但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公司目前正在办理之中，本公司控股

城临钻采后将会继续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根据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默科技”）

第四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营运资金 3990 万元受让城临钻采 57%的股权（决议内容见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现将有关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12 年 4 月 8 日本公司与自然人宁烜女士于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拟以不低于 3000 万元，不高于 4000 万元受让宁烜女士持有的

城临钻采 57%的股权。最终交易价格按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城临钻采的审计结果为定价参考依据，在上述约定范围内经双方

协商确定。 

以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国浩

专审字[2012]701A293 号审计报告为参考依据，城临钻采 57%股份对

应的净资产为 4664.09 万元，结合市场评估，经交易各方协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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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参考同行业案例，按照不超过 1.6 倍市净率的标准进行收购，最

终确定本公司出资 3990 万元收受让城临钻采 57%股权，市净率为 1.5

倍。 

公司拟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3990 万元受让宁烜

女士持有的城临钻采 57%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拥有城临钻采 57%股权，为城临钻

采控股股东，城临钻采将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2 年 4 月 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的预案》，同意与宁烜

女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详见巨潮资讯网本公司 2012-014号公告）。 

2012 年 5 月 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营运资金受让兰州城临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 57%股权的议案》，

同意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3990 受让城临钻采 57%股

权。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受让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本次其他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的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次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

资金受让城临钻采股权的独立意见。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股权出让人：宁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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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620102********2128 

职务：兰州城临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兰州城临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3 年 11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兰州市安宁区城临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宁烜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620100000011304  

经营范围：客车、特种汽车及其它非作业类专用汽车的设计、开

发、制造、销售、服务；石油钻采设备、机械制造、销售、技术咨询、

培训。 

（2）股权结构：宁烜持股比例 90%，宁静（宁烜之女）持股比

例 10%。 

（3）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国浩专审字

[2012]701A293 号），城临钻采 2012 年 3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 年 3 月 31 日 

资产额 5491.73 

负债合计 827.64 

所有者权益 4664.09 

实收资本 4000 

项    目 2011 年 2012 年 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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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343.15 579.81 

净利润 142.55 60.03 

（4）标的权属 

城临钻采除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外，不存在股权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上述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受让方案和资金来源 

    1、 受让方案  

公司本次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3990 万元，受让

城临钻采股东宁烜（自然人）持有的该公司 57%股份。同时，宁烜与

以下自然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剩余 33%股份中的 3%，分别做以

下转让：雷刚受让 1%，金胜钰受让 1%，李志鹏受让 1%；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城临钻采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 

宁烜 30% 

宁静 10% 

金胜钰 1% 

雷刚 1% 

李志鹏 1% 

转让完成后城临钻采除海默科技外主要股东情况： 

宁烜 

身份证号码：620102********2128 

现任兰州城临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宁静 

身份证号码：62010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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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为宁烜之女。 

金胜钰 

身份证号码：620103********3017 

现任兰州城临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雷刚 

身份证号码：622727********3211 

现任兰州城临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李志鹏 

身份证号码：620103********3057 

现任兰州城临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本次交易的对象及其股东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

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资金来源 

截止 2012 年 4 月 30 日公司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余额

为 162,236,485.97 元，拟本次使用其中的 3990 万元受让城临钻采 57%

股份。受让完成后，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余额为

122,336,485.97 元。 

五、关于本次收购的可行性分析 

1、项目背景 

城临钻采是一家石油天然气钻采压裂设备及配件的专业制造厂

家，与本公司同属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服务业。公司通过投资城临钻

采，能丰富公司的产品，延伸产业链，使公司主营业务从油气计量领

域扩大到油气开发的装备制造领域，逐步实现公司从单一产品（服务）

的提供商到油田测试综合服务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变的发展目

标。受让城临钻采控股权可以拓宽公司在石油、天然气装备制造业的

发展空间，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给公司未来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 



 

 6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把公司做大做强，提高综合竞争实力、不断提升盈利能力是公司

较长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通过同行业的收购兼并实现公司非有机增

长是实现这个任务的途径之一。受让城临钻采控股权正是符合公司的

这一思路，城临钻采与本公司同属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服务业，与公

司业务具有较好的互补性和相关性，能使双方的业务互补和整合资

源，提高两个公司的研发、制造和服务能力，有利于促进公司发展再

上一个台阶。 

城临钻采是集石油、天然气钻采设备、配件及油田特种作业车开

发、设计、制造为一体的企业，是中石油总公司钻采配件一级网络供

应商和中石协评定的 AAA 级企业信用厂家，“城临”牌高压管汇元件

系列产品 2009 年获得行业石油石化装备“名牌产品”。 

城临钻采的主营产品是压裂泵（阀箱）及配件；高压管汇元件及

元件系列产品；压裂车、锅炉车、洗井清蜡车、混砂车、固井水泥车

等油田特种作业车。 产品1999年通过了 ISO9002国际质量认证，2002

年通过了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认证。 

公司受让城临钻采控股权后，将积极把握国内外大力开发非常规

天然气的机遇利用海默科技的海外市场平台，进一步提高钻采压裂设

备、配件及油田特种作业车附加值，逐步扩大产品线以及生产和销售

范围，增强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一体化综合能力，更好地满足国

内外石油天然气市场的发展需求。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并保持良

好发展。 

同时，本次受让完成后，不仅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同时

也能弥补公司产品单一、对国外市场依赖程度高的不足。长期以来，

本公司多相流量计产品和服务，主要依靠国外市场，随着近两年国外

个别地区局势动荡，风险增大，用好城临钻采平台，做大做强国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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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但可以增加主营业务收入，提高国内市场的份额，而且能够规

避风险，使海默科技在国内外的业务布局进一步完善，综合能力逐步

提高。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海默科技在完成对城临钻采的股权受让后，除了在资金上对其进

行全力支持外，还将让其共享海默科技的技术成果和研发资源，并帮

助其提高生产管理、质量控制能力，提升规范化经营水平，促使其更

好更快发展。按照本次股权受让的相关安排，预计城临钻采可在 2012

年 6 月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可为公司带来积极的业绩贡献，

其对公司未来的业绩增长将产生积极影响。 

4、本次受让股权的风险分析 

（一）市场风险。城临钻采现在从事的业务主要是制造各类石油

设备及配件，在市场上形成了自己的相对稳定的客户群。但是目前该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存在主要客户被竞争对手取代的风险。另外主要

客户即石油公司对产品需求量的减少也会对营业收入产生直接的影

响。 

（二）技术风险。城临钻采拥有钻采设备、配件及油田特种作业

车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在市场上有一定的信誉度。但是随着行业的快

速发展，存在技术或创新跟不上市场发展需要，逐步被市场新技术新

产品取代的风险。 

（三）经营风险。经营好坏是企业质量控制、成本控制和生产效

率的关键，经营不善会极大削弱企业盈利能力。城临钻采在 10 多年

有经营过程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经营管理制度并得以执行。但是在

新形势下，能否继续提高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风险。 

七、涉及本次投资的其他安排 

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城临钻采将重新修订章程并重新组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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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监事会，新设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本公司占有 3 名，占

董事会成员比例的 3/5。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本公司委派董事担

任。总经理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总经理

提名，董事会批准。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 

八、其他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创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相关规定

的要求，公司将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履行协议和承诺，并按照规

定做好信息披露。 

九、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四届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四届十一次会议决议； 

3、城临钻采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审计报告； 

4、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5、股权转让协议； 

6、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部分超募资受让股权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4 日 


